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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務委員會

2019-20 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（FCR(2019-20)33）
有關公民黨要求提供的資料

公民黨在 2019 年 12 月 13 日致函立法會財務委員會

主席，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警務處由 6 月至 11 月領取紀律部

隊逾時工作津貼的詳情。現在下文提供資料以供參考。

警務人員的逾時工作 

2. 警 務 人 員 的 逾 時 工 作 只 會 在 無 可 避 免 的 情 況 下 進

行，並受到《公務員事務規例》 (《規例》 )、相關公務員事

務局通告 (通告 )及警隊內部的有關規定嚴格管制。根據有關

規例，一般逾時工作會以補假作償。倘若無法或不大可能於

進行一般逾時工作後 30 天內以補假作償，則可批准向合資

格的人員發放紀律部隊逾時工作津貼。

逾時工作的監管機制

3. 部門首長有責任確保在因應工作需要的情況下，把逾

時工作減至最少，並確保逾時工作時刻受到嚴格管制及適當

監察。除了在不可預見的情況下，逾時工作必須事先取得部

門首長批准，或得到一名由部門首長親自指派的人員批准。

4. 正如我們在 12 月 12 日致財務委員會的回覆中提到，

警務處對逾時工作有嚴格的監管及審批程序，督導人員在批

核時會根據相關內部通令及準則所規定作處理。根據警務處

的規定，一般逾時工作必須由一名不低於督察級的人員批

核，而該名批核人員須較申請一般逾時工作的人員最少高一

個職級。批核人員必須複核各有關的證明文件 (如記事冊、案

件檔案 )，以確保有關人員確實曾進行一般逾時工作、理據充

分且符合基本準則。

5. 有關紀律部隊逾時工作津貼的批核事宜，初級警務人

員由總督察或以上職級的人員負責；督察／高級督察由警司

或以上職級的人員負責，而總督察則由高級警司或以上職級

的人員負責。所有單位的紀律部隊逾時工作津貼的申請，須

由完全符合上文的要求的一名警司或以上職級的人員簽署

核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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逾時工作的時數上限  
 
6.  根據《規例》，部門首長應訂定公務員在一個月內可

逾時工作的上限，這個上限一般為每月 60 小時。而通告亦

訂明部門應有靈活性，在特殊、緊急或真正有需要的情況下

超逾這上限。  
 
7.  由今年 6 月初至今，香港發生了超過 1000 宗公眾活

動，當中不少演變成暴力違法行為。警務人員一方面處理多

區大規模的暴力違法行為，另一方面在全港各區繼續維持日

常警務工作及對市民的服務。為應付行動需要，大批警務人

員自 6 月起被調派作長時間執勤，一般來說，每日需要在指

定的工作崗位執行職務至少 12 小時。  
 
8.  正如我們在 12 月 12 日致財務委員會的回覆中提到，

因應當前的行動需要，警隊按既定機制就規例下容許的逾時

工作的時數上限作出了調整。至於每月可逾時工作的時數上

限，因涉及行動細節，故此不便透露，以免影響警方的行動

效能。  
 
逾時工作的相關統計數字  
 
9.  在 2019-20 年度，警務處在分目 000(運作開支 )下獲撥

款約 202 億元，用以支付警務處的薪金、津貼和其他運作開

支。在過去半年（6 月至 11 月），警務處紀律部隊逾時工作

津貼的相關開支總共約為 9 億 5 千萬元。以平均每月領取紀

律部隊逾時工作津貼的人員數目約 11,000 人計算，每位人員

平均每月領取的津貼金額約為$14,000。逾時工作津貼的按月

資料和警務人員職級分佈涉及行動細節，故此不便透露，以

免影響警方的行動效能。警務處沒有備存過去半年以補假作

償的相關數字。  
 
特別任務警察的逾時工作 

 
10.  基於警務處的人手需要及公眾活動的情況，警務處處

長根據《公安條例》（第 245 章）第 40 條，委任懲教署、

入境事務處及海關人員為特別任務警察，以增加警方的人手



- 3 - 

 
 

和力量。政府會按各部門人手安排及行動需要，作出委任。  
 
11.  正如我們在 12 月 12 日致財務委員會的回覆中提到，

獲委任為特別任務警察的懲教署、海關及入境事務處人員，

在獲委任期間，暫時由其本身部門以非全職形式借調至警務

處，執行特別任務警察的職務。相關人員的薪金 (包括逾時工

作津貼 )由其本身部門的開支總目支付。  
 
12.  由於首批特別任務警察於 11 月中才開始執行職務，

因此暫時未能提供有關開支的資料。  
 
 
保安局  
2019 年 12 月  
 




